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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格供應商之評核：   
1) 3M 採購人員會依照不同類別的採購項目及實際需要來評估新供應商。實地評估內容涵蓋管理

系統、製造系統、品質系統，環境、安全及衛生是否合乎政府之法規等。 

2) 新供應商需填寫 3M供應商基本資料表及簽署採購合約書，於3M評核通過後，始成為新合格供

應商。 

 

2. 打樣試作與規格確認： 
1) 市售品及原物料：採購人員依需求，取得適量樣品與廠商規格送技術部門及品保部門相關人員

檢驗認可。 

2) 依 3M 規格製造之產品(含成品及包裝材料)：3M 採購人員或製程工程師會提供 3M 產品規範及包

裝標準予供應商，供應商需於首批出貨前，完成初期樣品檢驗紀錄表並提供初期樣品予品保

人員，經品保部門人員認可後方可出貨。 

3) 供應商需確認每次生產以及交貨之產品規範及包裝標準是否與 3M 一致。 

* 包裝材料：採購人員或製程工程師會提供 3M 規格書予供應商，如 3M 規格書內有指明“需

打樣”字樣，供應商需於出貨前送樣 (5 件) 至包裝工程師，待樣品檢驗結果合格，包裝工程

師將依包裝材料打樣核准文件進行簽發 (如附件一) 。 

 

3. 訂購方式：  
   採購訂單 
    本公司正式下單訂貨，訂貨程序及需注意事項如下： 

1) 如需訂貨，將以傳真或 e-mail 方式，將採購訂單傳送至供應商。採購訂單上會載明訂單號碼、

廠商名稱、下單者 (BUYER)、訂貨數量、品名、單價及交貨日期和地點。 

2) 收到訂單後，請特別注意 3M 所提供規格書之版次及料號是否與訂單上所標明相符。 

3) 若對採購訂單內容有疑問，請與下單者 (BUYER) 聯絡，確認訂單需更改之部分；經同意之

訂單若無法準時交貨請立即通知下單者 (BUYER)。若無法準時交貨且未事先主動知會本公

司處理，本公司將依『採購合約書』 第五條逾期罰款處理，將自應付帳款中予以扣除。 

4) 未經本公司採購人員書面確認，任何有關支付費用之口頭承諾均無效。 

 

逾期交貨 

  請 貴供應商準時交貨；收到訂單後請務必於三天內通知下單者 (BUYER) 或上傳 POA(POA/ASN

供應商) 回覆交期，數量或價格等相關事項。交貨前若有更改亦請通知下單者 (BUYER) 或重新上傳

POA (POA/ASN 供應商) 。若逾期交貨而未事先主動知會本公司予以處理，則本公司將依『採購合約

書』處理，並自該筆訂單之應付帳款中予以扣除。 
 



 

4. 廠商交貨注意事項： 

(1) 需附文件： 

1) 每一批請隨貨附產品檢驗報告(COA)。 

2) 請隨每一批貨附送貨簽收單，簽收單内需註明訂單編號、訂單列、料號、品名、總數量、

出貨日期。 

3) 如為化學品，務必附上物質資安全資料表。 

4) 若指定送貨至外包商或第三地，請於兩日內將檢驗報告及外包商簽收單(要有第三地之廠商

簽名) 寄回給相關人員進行系統收貨，並將紙本發票寄至訂單上載明之應付帳款處理中心

收。 
 
附註： 

 本公司之訂單為交貨之重要依據，若未收到訂單，請勿交貨。 
 任何一批交貨必須通過本公司檢驗。任何無法通過檢驗的貨物，本公司得要求退換，費用

由賣方負擔。若供應商無法於指定期限內提供合格貨物，則本公司有權依合約採取必要措

施。 
 以上所列之文件缺一不可。若缺少其一文件，一律以退貨處理。 

 

(2) 送貨貨品標示： 

1) 請於每一外箱上貼上『3M 送貨標籤』(如附件二)。標籤上每一欄位請務必填寫清楚。如為

化學品，請於外包裝上貼上警告標示 (內容：化學品名稱、主要成分、危險警告訊息、危害

防範措施、製造商或供應商之名稱/地址及電話及 保存期限) 及危險標誌 (如附件三)。 

2) 交貨若以棧板為單位，請注意棧板尺寸需是依照包裝規範。 

3) 化學桶裝材料，必須以放置於棧板上的方式交貨，如果訂貨超過 3 桶 55 加侖桶(含 ), 請廠

商務必配合以棧板運送。若只有 1-2 桶 55 加侖桶, 請廠商交貨前一天通知下單者無附棧板

來協助允收。若每桶 50kg or 55 加侖以下，則不在此限。 

 

 各庫房收貨時間：(若委交貨運行時，請務必轉告之) 

 ３Ｍ公司楊梅廠收貨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國定假日除外） 

早上 08:00-12:00 及下午 01:00-04:00 (委交貨運行時，請務必轉告之) 

 ３Ｍ公司大園廠收貨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國定假日除外） 

早上 08:00-12:00 (委交貨運行時，請務必轉告之) 

 ３Ｍ公司永聯庫房收貨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國定假日除外） 

早上 08:00-12:00 (委交貨運行時，請務必轉告之) 

 ３Ｍ公司台南廠收貨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國定假日除外） 

早上 08:00-12:00 及下午 01:00-04:00.  

 月底最後一個工作日，工廠收貨時間截至當日中午 12:00 止，逾時則不收。(委交貨運行時，請務必轉

告之) 



 

 
 若為非上班時間之進口急貨，請事前通知３Ｍ公司收貨人員，以便及早安排。 

1) 大園庫房：03-3811121 分機 253 張小姐 

2) 楊梅工廠：03-4783600 分機 120 陳品涵小姐 

3) 永聯庫房：03-3856680 魏詩蕙小姐 (Carol Wei) 

4) 台南工廠：06-5055880 分機 125 陳昭宏先生 

(3) 開立發票需注意： 

1) 電子發票廠商:請於交貨後，隔天至關貿電子平台開立發票。 

2) 一般發票廠商:請將紙本發票寄至訂單上載明之應付帳款處理中心收。 

3) 發票上需註明訂單號碼、訂單列、料號、品名、數量及單價。發票上各品項的小計、營業

稅、及總計金額一律四捨五入至整數(不留小數點)。 

 

5. 退貨程序： 
(1) 如何判定退貨? 

本公司品管人員會依本公司製訂之規格書來處理進料檢驗，如有以下狀況，會判定為退貨： 

1) 不合乎規格書之標準。 

2) 未備齊所需文件或沒有依規定填寫清楚。 

3) 沒有送貨貨品標示或未依規定標示。 

4) 未通知且不在正常送貨時間送貨。 

(2) 退貨方式及供應商應完成之步驟： 

   本公司品管人員會與供應商聯繫了解異常之原因並請供應商填寫品質異常&矯正預防計劃單。本公

司會由相關人員通知供應商辦理退貨。 

 

請供應商於接到本公司退貨通知時，應完成以下步驟: 

1) 於三日內至本公司辦妥退貨手續並取回退貨。如未於期間內取回退貨，由於本公司倉儲空

間之限制，將以廢棄物方式處理。 

2) 若貨品被通知退貨不再補貨，則請開立折讓單寄予下單者。 

 

6. 付款方式： 
     3M 付款期為發票日期後 75 天。 

1) 請事先提供供應商基本資料中之銀行資訊及公司帳號銀行存摺封面影本。 

2) 本公司付款相關作業於 3M 亞太財務中心進行處理，請依訂單指示寄送。 

3) 付款相關事宜請與下單者 (BUYER) 聯絡。 

 

7. 進入 3M 廠區應注意事項： 
1) 請勿穿拖鞋進入。 



 

2) 兒童嚴禁進入。 

3) 如需直接送貨至生產線，廠商需著安全背心並經生產線之單位主管同意。 

4) 送貨至生產線請配戴安全眼鏡 (安全眼鏡可向庫房商借)。 

5) 借用 3M 之任何器具皆需經該單位主管之同意。 

6) 若有未盡事宜以現場公佈為準。 

 

8. 供應商之環境安全及應注意事項 
1) 自行管理環境污染及保育問題。 

2) 在任何時與地皆貫徹污染預防。 

3) 保證所有設施及產品皆符合環保相關法規。 

4) 全力協助政府機關之環保事務。 

5) 以降低對自然環境的衝擊為原則，建立及審核適用之活動、產品以及服務之環境目標與標的。 

6) 支持與環境持續改善理念和遠見相符之計劃。 

7) 禁止僱用童工。 

 

9. 供應商年度稽核 

   依照本年度供應商之採購金額及評核結果，由品保部訂定次年度供應商稽核計畫。 

1) 依照前一年度採購單位對各供應商之評核結果，若該供應商之年平均未達C級，則需進行乙

次年度稽核。可針對特殊需求(如前一年度的退貨率較高或風險評估較高) 之供應商稽核增訂

於年度稽核計畫中。 

2) 臨時性稽核: 遇有特殊事件，如重大品質異常發生時，3M視需要通知供應商進行臨時性稽核。 

 

10. 3M 商業行為準則 

     3M以絕不妥協的誠信原則享譽全球，請您務必遵守所有適用的法律及3M商業行為準則3M商業行為準

則如附件四。  

 

 

 

 

 

 



 

 

11. 附件 

附件一 



 

附件二 

 

 送貨標籤 
訂單編號  
料號  
品名  
總數量  
單位包裝  
單位重量  
交貨日  
 

 

 

 

 

 

 

 

 



 

附件三 
 
 化學品－警示標示之參考格式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華民國96年10月19日勞安3字第0960145703號令發布 “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

則”，第29頁。 

 

 GHS（全球調和化系統，Globally Harmonization System）危害圖式 

 

備註：詳細資料，請參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華民國 96 年 10 月 19 日勞安 3 字第 0960145703 號令發布 “危險物與

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或 GHS 教育訓練工具http://www.ghs.url.tw/。 

 

**若  貴公司若有GHS相關問題，可參考「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GHS介紹網站」http://ghs.cla.gov.tw/ 或洽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安全衛生技術中心，聯絡電話：(06) 2937-770。 

 

 



 

附件四: 

 



 



 

 


